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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农药买卖合同 

  甲方（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乙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

签订本合同。 

  第一条 甲方保证具有合法经营资质，所出售的农药有合法证明。 

  第二条 乙方购买的农药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价格如下： 

农药名

称 

登记号 

备案号 

生产许 

可证号 

商

标 

型

号 
生产商 

生产 

日期 

数量 

（千

克） 

单价 

（元

） 

总价 

（元
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

写）：      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角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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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条 农药质量标准执行（  ）国家标准，（  ）行业标准，（  ）地方

标准，双方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约定标准不得低于国家标准）。 

  第四条 农药小包装使用材料：           ，每件小包装重量     千

克；大包装使用材料：         ，每     件小包装为 1 件大包装。 

  农药包装应附标签，标签应符合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农药包装通则》及

《农药标签通则》相关规定。 

  第五条 农药交付期限为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   年   

  月     日。 

  交付地点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交付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运输及相关费用由             方承担。 

  第六条 乙方自收到农药之日起     日内完成验收。验收有异议的，应自

验收完毕之日起     日内向甲方提出，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验收合格。 

  第七条 乙方于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前向甲方支付预付款         

 元，结算时，预付款冲抵首批货款。 

  第八条 结算按下列第     项办理： 

  （一）乙方自收到农药之日起     日内向甲方支付首批货款（大写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元，验收合格后     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货款（大写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（二）乙方自收到农药之日起     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               

汇入首批货款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元，验收合格后     日内向甲方汇入

剩余货款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第九条 甲方交付的农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甲方应按乙方要求予以补

足、更换或退货；甲方迟延交付农药的，按“延迟时间（天）     迟延农药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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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（元）     ％”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如因农药质量问题或者甲方延迟交货给

乙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赔偿其损失。 

  乙方迟延支付价款的，按“延迟时间（天）     迟延价款（元）     ％

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因延迟支付价款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赔偿其损失。 

  第十条 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或请          工商行政管

理局调解；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     项办理： 

  （一）提交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
  （二）向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

时生效。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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